台灣區水管工程工業同業公會宜蘭辦事處  函
                            地址﹕260026宜蘭市弘志路24-2號
                                               承辦人﹕宮秀卿
                                               電話﹕03-9351428傳真﹕03-9327984
受文者﹕全體會員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6月2日
發文字號﹕台區水管會宜辦字035號

主旨:函轉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回復本會反映有關瀝青原物料價
格大幅上漲，原合約單價已無法反映市場行情，致部分工程無
法正常履約，因應措施，請查照。
说明:
1、 自來水公司現行工程契約均已依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115年4月2日工程企字第1150006348號函釋納入物價指數調整機制，可因應瀝青材料價格波動辦理三層級調整，採個別項目、中分類項目及總指數進行物價指數調整。
2、 倘因市場瀝青供貨因素致影響要徑工期延宕者，得依據契約規定檢具相關事證，以書面向監造單位申請展延工期或不計
工期。
三、有關上漲原物料費用之補貼相關說明如下:
(一)自來水公司已函轉行政院115年4月20日召開「因應中東
衝突民生安定專案會議」紀要內容至各區處及工程處，相關內容概略如次:國際原物料價格變動難免影響廠商成本，亦屬業者應承擔之經營風險，除積極協調穩定供應外，若評估確有必要再採行補助措施。
(二)承上，115年5月8日自來水公司與本會召開自來水公司設計及在建工程之瀝青供應因應對策說明會，會議紀錄第(二)點⋯⋯⋯如發現行政院主計總處發布之營造工程物價指數，與市場行情仍存在巨大落差時，雙方得審酌現行契約執行過程是否存在相關漏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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